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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3〕10号)、《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发〔2019〕11号）、《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绩〔2023〕11号）、《中共昆明市委、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昆发〔2019〕12号）、《昆明市本级部门预算绩效自评管理暂行办法》（昆财绩〔2018〕60号）的要求，昆明市晋宁区财政局委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云南分所于2025年9-11月对昆明市晋宁区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进行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11648][bookmark: _Toc30056][bookmark: _Toc32695]一、部门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7091][bookmark: _Toc17496][bookmark: _Toc532]（一）部门概况
1．部门职能
[image: QQ图片20230413155904.png]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云南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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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贯彻落实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论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拟订统一战线工作政策和规划，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统一战线工作并提出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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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统筹协调指导统一战线工作，组织协调开展日常监督检查。
（3）负责发现、联系和培养党外代表人士，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做好党外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协同有关部门做好安排党外代表人士担任政府和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领导职务的工作。
（4）联系民主党派，牵头协调无党派人士工作，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履行职责、发挥作用，支持、帮助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加强自身建设。
（5）开展党外知识分子统一战线工作。
（6）统筹协调民族工作，领导民族工作部门依法管理民族事务。
（7）统一管理宗教工作，领导宗教工作部门依法管理宗教事务。
（8）参与制定、推动落实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统筹开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一战线工作。
（9）统筹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一战线工作。
（10）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港澳台统一战线工作。
（11）做好海外统一战线工作、侨务工作，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涉侨工作。
（12）协调推进统一战线领域法治建设。
（13）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负责开展统一战线宣传工作。
（14）完成同级党委和上级党委统战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2．部门机构设置和人员情况
根据部门“三定方案”部门职责，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统战部是区委主管统一战线工作的职能部门，正科级单位。含财政全额拨款单位2个，其中：行政单位1个，即中国共产党昆明市晋宁区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下设5个内设机构，分别为办公室、党外人士及新的社会阶层工作科、民族宗教科、港澳台侨科、经济统战科；下属事业单位1个，即昆明市晋宁区民族宗教事务服务中心。
中国共产党昆明市晋宁区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核定编制18人，其中：行政编制 11人，工勤编制3人，事业编制4人。编制内实有14人，其中：行政 9人，工勤1人，事业4人。离退休人员13人，其中：离休1人，退休 12人；其他人员3人。
3.重点工作任务情况
[bookmark: _Toc13184][bookmark: _Toc23880]一是强化政治引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习近平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的回信等系列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二是推动多党合作。按照《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2024年度政党协商计划》开展政党协商活动6次。加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协助民建晋宁基层委完成换届工作。
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乡镇（上蒜镇）、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太史村）等一系列项目。开展常态化民族团结宣传教育。
四是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开展宗教活动场所安全检查及消防演练。持续开展“五进”宗教活动场所活动，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五个认同”。
五是促进民营经济“两个健康”。组织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暨招商推介活动。常态化开展“大走访、大调研、解难题”活动，走访企业，征询意见建议。
六是推进党外知识分子和新阶工作创新发展。依托“马铃薯科技小院”推动打造党外知识分子实践创新基地，在昆阳街道太史村打造“宁心商行”新阶人士实践创新基地，集中展示推介晋宁好物。以牛恋村委会小渔村为核心，打造“晋宁区滇池南岸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示范带”，积极申报省级新阶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
七是提升港澳台侨工作。深入台企、台胞台属宣传惠台措施，开展台、侨宣传活动，发放宣传资料，解答群众咨询问题。充分发挥以商招商、以情招商优势，打造乡村旅居项目。
[bookmark: _Toc15860]（二）部门预算批复及资金使用情况
1．部门预算批复及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昆明市晋宁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印发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政府、计划、财政三个报告决议的通知》（晋人通〔2024〕2号）对中国共产党昆明市晋宁区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年初预算的批复情况如下：
部门2024年支出预算5,001,180.97元（基本支出4,501,180.97元，项目支出500,000.00元），决算数5,897,441.14元（基本支出4,288,389.14元，项目支出1,609,052.00元）。
表1：2024年预算批复及资金安排表
	序号
	项目
	预算批复(元)
	决算(元)
	预算调整(元)

	2024年合计
	5,001,180.97
	5,897,441.14
	 896,260.17 

	一
	基本支出
	4,501,180.97
	4,288,389.14
	 -212,791.83 

	二
	项目支出
	500,000.00
	1,609,052.00
	 1,109,052.00 


2024年财政预算批复与决算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一是2024年度2名人员退休人员经费减少；二是本级财政资金困难压缩经费支出；三是上级拨款侨务经费、民族宗教、统战专项经费等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增加。
2．预算资金使用及对比情况
（1）决算支出与预算对比分析
2024年预算支出5,001,180.97元（基本支出4,501,180.97元，项目支出500,000.00元），2024年决算支出为5,897,441.14元（基本支出4,288,389.14元，项目支出1,609,052.00，），预算调整率为17.92%。与年初预算相比：
基本支出减少212,791.83元，减少4.73%，主要原因是2名人员退休人员经费减少。项目支出增加 1,109,052.00元，增加221.81%，主要原因是宗教经费项目、侨务工作、民族专项工作等上级拨款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增加。
（2）支出结构分析
2024年部门整体决算支出为5,897,441.14元，其中基本支出4,288,389.14元，占总支出的72.72%（人员经费支出为3,933,044.30元，占总支出的66.69%，日常公用经费支出为355,344.84元，占总支出的6.03%）。项目支出为1,609,052.00元，占总支出的27.28%。
表2：2024年支出资金结构占比分析表
	序号
	项目
	支出金额(元)
	支出占比（%）

	2024年合计
	5,897,441.14
	100.00%

	（一）
	基本支出
	4,288,389.14
	72.72%

	1
	人员经费
	3,933,044.30
	66.69%

	2
	公用经费
	355,344.84
	6.03%

	（二）
	项目支出
	1,609,052.00
	27.28%


3. [bookmark: _Toc26208]“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24年度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中，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年初预算为70,000.00元，决算为48,013.50元，完成年初预算的68.57%。
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年初预算为0.00元，决算为0.00元，完成年初预算的0.0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年初预算为20,000.00元，决算为20,000.00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00.00%。
本年度内无因公出国（境）情况发生。
公务接待费，上年公务接待费49,778.60元，今年公务接待费28,013.50元，本年比上年减少21,765.10元，主要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厉行节约，压减经费支出。年初预算公务接待费为50,000.00元，支出未超年初预算，均在正常开支范围内。
[bookmark: _Toc8585][bookmark: _Toc1985]（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1．部门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1）总体目标。一是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全面领导。二是推动多党合作。按照《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2024年度政党协商计划》开展政党协商活动，加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协助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完成换届工作。三是全力配合昆明市开展新一轮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暨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营造全区共创共建共享的工作格局。四是进一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深化宗教场所“五进”和“创和谐寺观教堂”等工作。五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领导干部挂钩联系民营企业、在晋商（协）会工作机制，健全完善政商沟通渠道。六是不断提升打造省市区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引进资源发展壮大基地及工作站。七是加强经济、文化交流，壮大港澳台海外爱国力量。八是加强统战领域风险防控工作，确保统一战线各领域工作协调有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年度目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昆明市新一轮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工作中主动作为，创新打造示范单位；继续深化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全面领导；加强民营经济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建立民营企业诉求闭环办理机制；开展民族团结稳定宣传教育；不断提升打造省市区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引进资源发展壮大基地及工作站。
2．部门绩效指标设立情况
中国共产党昆明市晋宁区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2024年绩效指标设立情况如下表:
表3：预算申报绩效指标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说明
	指标设定依据及指标值数据来源

	1
	产出指标
	数量、质量、时效
	配合昆明市做好新一轮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暨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升级版
	创新打造示范单位
	晋宁区贯彻落实《昆明市新一轮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暨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升级版工作方案》的实施意见
	重点工作

	2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昆明市当好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排头兵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高质量发展
	符合可持续发展政策要求
	符合可持续发展政策要求

	3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整体运行满意度
	94分
	部门相关处室人员、社会公众问卷满意程度
	综合考核及评价


3．评价绩效指标体系设立情况
根据中国共产党昆明市晋宁区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2024年部门绩效目标、绩效指标情况，绩效评价组通过前期对中国共产党昆明市晋宁区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绩效评价的调研工作，结合《中共昆明市委、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昆发〔2019〕12号）和《昆明市晋宁区部门预算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晋财通〔2021〕37号）及部门2024年度部门预算绩效目标批复（含预算调整追加）文件、专项资金项目及资金管理办法、部门财务会计制度等，在与部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重新梳理了本次绩效评价绩效目标，并细化了绩效评价指标，基于预算申报的绩效目标和指标，采用原有部分绩效目标与绩效指标并进行优化，以便能够建立完整、客观和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具体优化如下：
一是根据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内容，完善绩效目标；二是根据国家相关要求，更新任务目标值；三是细化量化绩效指标，并与绩效目标匹配。优化后的绩效目标如下：
一是职能管理方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习近平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的回信等系列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按照《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2024年度政党协商计划》开展政党协商活动，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协助民主党派基层委完成换届工作，支持民盟云南省委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调研相关工作，配合各级民主党派组织到晋宁开展调研工作；印发《昆明市晋宁区开展党员干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五史五观五认同”教育实践实施方案》；制定下发《晋宁区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五旗五徽五认同”教育实践实施方案》；召开2024年组织、宣传、统战、政法工作会议，组织开展2024年统战干部、统战代表人士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训。
二是重点工作任务方面。召开2024年组织、宣传、统战、政法工作会议，组织开展2024年统战干部、统战代表人士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训；组织民主党派、民营经济、港澳台侨等各领域代表人士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等主题活动，在实在实践中持续凝心聚力。在昆明市新一轮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工作中主动作为，创新打造示范单位；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开展宗教活动场所安全检查及消防演练；持续开展“五进”宗教活动场所活动，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五个认同”；推进党外知识分子和新阶工作创新发展；提升港澳台侨工作。
三是履职效益方面。通过部门履职履责及重点工作开展，完成上级经济指标，确保各项经济指标达到预期目标；具体绩效指标见附件1-2：绩效评价绩效目标表。
[bookmark: _Toc26184][bookmark: _Toc14975][bookmark: _Toc16239]（四）组织管理情况
1．部门预算及绩效管理
（1）部门预算
中国共产党昆明市晋宁区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预算需经过“二上二下”的编制程序：一上由部门(或单位)按照财政部门的布置，根据本地区财力状况、宏观经济发展目标和本部门的工作需要，按照人员经费支出定额标准和公用经费定额标准，采取规定的预算编制方法，编制预算建议数，上报财政部门；一下由财政部门对部门的预算建议数审核后下达预算控制数；二上级部门根据预算控制数编制本部门预算报送财政部门；二下级财政部门根据人代会批准的预算下达部门预算。
（2）预算绩效管理
根据《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统战部关于印发〈财务管理制度〉的通知（晋统通〔2020〕4号）》，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统战部财务管理制度中按照“合法、规范、公平、节俭”的原则，结合上年资金使用和本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情况编制预算，如实申报预算，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规范财务开支，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2．制度建设情况
《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统战部关于印发〈财务管理制度〉的通知（晋统通〔2020〕4号）》，对预算管理及支出计划管理、费用报销、政府采购管理、固定资产管理规定等方面进行详细规定；2021年印发《“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在“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事项主要内容、决策程序、监督管理和责任追究等方面也进行详细规定。
[bookmark: _Toc17834][bookmark: _Toc17287][bookmark: _Toc4905]二、绩效评价组织情况
[bookmark: _Toc32373][bookmark: _Toc25643][bookmark: _Toc1156]（一）绩效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8年修正）；
2.《云南省省级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云财预〔2015〕295号）；
3.《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发〔2019〕11号）；
4.中共昆明市委 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昆发〔2019〕12号）；
5.《昆明市晋宁区部门预算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晋财通〔2021〕37号）；
6.其他相关依据文件。
[bookmark: _Toc28641][bookmark: _Toc11696][bookmark: _Toc4579]（二）绩效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采取评价组评价（含前期调研和实地评价）→专家组会审→征求被评价部门意见→出具正式评价报告的程序开展再评价工作。绩效评价工作主要采用审阅资料、实地考察、比较分析、问卷调查等方法。
1.审阅资料法。审阅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统战部提供的预算申报、执行、部门履职目标的完成情况等相关资料和数据，对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统战部职能职责、管理范围、重点任务工作和部门组织管理情况等基础情况进一步了解，并对相关资料进行分析，为报告的撰写奠定基础。
2.实地考察法。实地考察抽取的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统战部本级和下属事业单位对其预算配置情况、预算执行情况、预算管理情况和资产管理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对选取的项目进行实地考察，了解项目支出明细、项目相关管理制度、项目完成情况、项目达到的目标和效果。
3.比较分析法。依据下达的预算，对照项目实际完成内容，评价实际实施内容与批复预算的完成情况；依据相关政策文件，评价项目是否按照项目管理办法等文件执行；依据项目资金计划文件和凭证，评价项目资金下拨、到位及使用情况；将项目绩效目标与实施结果对比分析，判断项目目标的实现情况；将项目预期效益与实施效果数据对比分析，评价项目预期效益实现程度。
4.问卷调查法。根据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统战部相关履职内容的覆盖范围进行走访和满意度问卷调查，侧重于考察同级行政单位、社会群众两类对象对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统战部履职的满意度。
[bookmark: _Toc28530][bookmark: _Toc2080][bookmark: _Toc12787]（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指标设置
根据《云南省省级财政支出预算绩效评价操作规程（试行）》（云财评审〔2016〕39号），对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统战部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设置投入、过程、产出、效果4个一级指标，权重分别是：15%、20%、35%、30%。包括目标设定、预算配置、预算执行管理、管理制度执行、资产管理、监督管理、职能管理、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发展、满意度共13个二级指标，其中6个共性指标，7个个性指标。下设35个三级指标。详见附件2：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统战部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
“投入”包括“目标设定、预算配置”2个二级指标、7个三级指标。主要考核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在职人员控制率、预算编制合理性、重点项目资源分配合理性、制度保障、“三公经费”变动率等情况。
“过程”包括“预算执行管理、管理制度执行、资产管理、监督管理”4个二级指标、11个三级指标。主要考核部门在预算调整率、结转结余情况、经费控制情况、预算执行情况、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资金使用合规性、预决算信息公开情况、绩效管理工作推进、资产管理、采购规范性、监督考核等情况。
“产出”包括“职能管理及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2个二级指标、9个三级指标。主要考核部门在职能工作完成情况、昆明市新一轮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暨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统战慰问工作、省市区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民族工作、侨务工作等完成情况。
“效果”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发展、满意度”5个二级指标、8个三级指标。主要反映部门2024年度争取上级资金、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升级版、走访慰问活动、宣传并开展“迎国庆·促乡村振兴”“保护滇池·同心呵护美丽家园”等主题活动、信息共享、新阶工作创新、队伍建设，以及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2．评价标准
本次评价采用百分制，各级指标依据其指标权重确定分值，评价人员根据评价情况对各级指标进行打分，最终得分由各级评价指标得分加总得出。根据最终得分情况将评价标准分为四个等级：得分≥90分为“优”，80≤得分＜90分得“良”，60≤得分＜80分为“中”，得分＜60分为“差”。
[bookmark: _Toc6471][bookmark: _Toc31244][bookmark: _Toc1999]（四）绩效评价抽样
根据资金和项目安排情况，在预算安排范围内选择了资金量大、社会关注度高，同时结合指标的设置情况进行抽样。
本次采取实地评价抽样的方式实施绩效评价，综合考虑部门职能职责、重点项目、项目类型全覆盖等因素，选取了昆明市新一轮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暨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升级版工作经费、统战慰问工作经费等2个项目，抽样使用资金370,000.00元占项目总支出（决算数）1,609,052.00元的22.99%。具体抽样项目情况如下表：
表4：项目支出抽样情况表
	序号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名称
	支出金额（元）

	1
	昆明市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统战部
	昆明市新一轮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暨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升级版工作经费
	350,000.00 

	2
	昆明市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统战部
	统战慰问工作经费
	20,000.00  

	合计
	370,000.00 

	部门项目总支出
	1,609,052.00

	抽样项目占部门项目总支出比例
	22.99%


[bookmark: _Toc13245][bookmark: _Toc15371][bookmark: _Toc27810]三、绩效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23038][bookmark: _Toc13837][bookmark: _Toc25981]（一）绩效评价综合结论
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统战部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得分为93.82分，评价等级为优。一级指标得分情况详见下表：
表5：部门整体支出指标得分率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评价得分
	得分率

	投入
	15
	11
	73.33%

	过程
	20
	18.82
	94.10%

	产出
	35
	35
	100.00%

	效果
	30
	29
	96.67%

	合计
	100
	93.82
	93.82%


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统战部较好的完成了2024年年度工作任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是职责履职方面。一方面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统战部根据年度工作目标完成了绩效目标；另一方面，预算管理基本规范，基本支出预算保障了部门年度工作的正常开展，三公经费预算较上年减少，管理制度基本健全，资产管理使用规范。
二是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良好。在昆明市新一轮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工作中主动作为，创新打造示范单位，工作多次获省、市领导肯定，为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作出晋宁贡献；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在高速路口、环湖路段等地制作宣传牌，利用灯杆、道旗、LED电子屏进行全方位宣传；加强全区统一战线工作，春节前夕走访，完成慰问统战代表人士30人；打造省市区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调研走访挂牌的新阶人士基地、工作站，组织申报2024年市级新阶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工作站3个，在昆阳街道太史村打造“宁心商行”新阶人士实践创新基地，集中展示推介晋宁好物；以牛恋村委会小渔村为核心，打造“晋宁区滇池南岸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示范带”，积极申报省级新阶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
三是部门履职效益基本得到体现。争取上级民宗资金656万元，围绕全市关于打造滇池沿岸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圈的工作要求，实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乡镇（上蒜镇）、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太史村）等一系列项目；推动传统文化传承，争取上级资金20万元，实施双河彝族乡民族手工业融合创新非遗“刺绣”传承发展项目。
但在评价过程中也发现年初预算编制不够全面，预算调整率较大；预算绩效管理有待加强，指标设置不全面。
[bookmark: _Toc13659][bookmark: _Toc6105][bookmark: _Toc10293]（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2024年，区委统战部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委统战部的关心指导下，按照中央、省、市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精神，坚持守正创新，切实履行统一战线工作职责，服务好晋宁区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确保晋宁区统战各项工作有序、高效开展，统筹推进统战各领域工作，统一战线事业得到长足发展。
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统战部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共17项，完成16项，完成率94.12%；未完成（部分完成）1项，具体完成情况如下表：
表7：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表
	绩效指标名称
	指标值
	指标实现情况
	完成情况说明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产出
（35分）
	职能管理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部门是否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已完成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落实好2024年政党协商计划
	是否按照《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2024年度政党协商计划》开展政党协商活动
	已完成
	根据《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2024年度政党协商计划》开展政党协商活动6次

	
	
	《昆明市晋宁区开展党员干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五史五观五认同”教育实践实施方案》
	完成《昆明市晋宁区开展党员干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五史五观五认同”教育实践实施方案》
	已完成
	印发《昆明市晋宁区开展党员干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五史五观五认同”教育实践实施方案》

	
	
	《晋宁区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五旗五徽五认同”教育实践实施方案》
	是否制定下发《晋宁区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五旗五徽五认同”教育实践实施方案》
	已完成
	制定下发《晋宁区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五旗五徽五认同”教育实践实施方案》

	
	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昆明市新一轮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暨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升级版
	①项目资金支出程序合法、资金补助到位情况；
②创新打造迎检单位；                                 ③制定一套工作方案；     
④2024年完成验收。
	已完成
	①项目资金支出程序合法、资金到位情况；
②迎检单位创新打造；
③制定一套工作方案；
④2024年完成验收完成。

	
	
	统战慰问工作
	开展慰问统战代表人士活动
	已完成
	开展慰问统战代表人士30人

	
	
	民族团结宣传教育
	是否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
	已完成
	开展常态化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在高速路口、环湖路段等地制作宣传牌，利用灯杆、道旗、LED电子屏进行全方位宣传

	
	
	侨务工作
	考察华侨事务专项的完成情况
	已完成
	完成晋宁区晋城街道城南社区侨胞之家、云南晋航律师事务所建立法律服务站建设；完成困难归侨侨眷春节暖冬慰问帮扶。

	
	
	省市区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
	提升打造省市区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情况；
	已完成
	①组织申报2024年市级新阶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工作站3个，在昆阳街道太史村打造“宁心商行”新阶人士实践创新基地；②打造“晋宁区滇池南岸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示范带”。

	效果（30分）
	经济效益(6分)
	争取上级资金
	①争取上级民宗资金656万元；
②争取上级资金20万元。
	已完成
	①完成争取上级民宗资金656万元；
②完成争取上级资金20万元。

	
	社会效益(8分)
	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升级版
	①召开晋宁区贯彻落实昆明市新一轮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动员会，全面安排部署创建工作；
②制定《晋宁区贯彻落实〈昆明市新一轮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暨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升级版〉的实施方案》；
③创新打造示范单位； 
④配合昆明市做好新一轮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暨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升级版，做好迎接验收工作。
	已完成
	①召开晋宁区贯彻落实昆明市新一轮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动员会，全面安排部署创建工作；
②制定《晋宁区贯彻落实〈昆明市新一轮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暨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升级版〉的实施方案》；
③创新打造示范5个单位；
④2024年完成验收。

	
	
	走访慰问
	开展慰问活动
	已完成
	慰问统战代表人士30人

	
	生态效益(4分)
	“迎国庆·促乡村振兴”“保护滇池·同心呵护美丽家园”等主题活动、支持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调研
	①传播滇池保护、乡村生态修复知识；
②长江生态环境保护 。
	已完成
	①开展“迎国庆·促乡村振兴”、“保护滇池·同心呵护美丽家园”主题活动；
②支持民盟云南省委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调研相关工作。

	
	可持续发展(7分)
	信息共享
	是否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公开相关预决算信息、绩效信息及其他信息，是否信息共享，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信息公开透明及信息共享情况。
	已完成
	①按规定内容公开预决算信息、绩效信息及其他信息；②按规定时限公开预决算信息、绩效信息及其他信息。③各处室、下属单位等信息共享。

	
	
	新阶工作创新
	
强化服务引导，推进新阶工作创新发展
	已完成
	①打造“宁心商行”新阶人士实践创新基地；
②打造“晋宁区滇池南岸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示范带”。

	
	
	队伍建设
	考察部门管理人员是否定期接受培训，熟悉政策、提高业务能力
	已完成
	部门全体人员每年至少接受一次业务或政策等培训得

	
	满意度(7分)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部门相关处室人员、社会公众两类问卷满意程度。最终满意度=部门相关处室人员满意度*30%+社会公众满意度*70%
	部分完成
	根据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综合满意度为93.66%


[bookmark: _Toc1835][bookmark: _Toc7395][bookmark: _Toc2513]四、绩效评价情况分析
[bookmark: _Toc4774][bookmark: _Toc14923][bookmark: _Toc3475][bookmark: _Toc11907]（一）投入情况分析
1.目标编制
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统战部根据部门职能职责和部门年度事业发展规划编制年度绩效目标。存在2024年度绩效目标与制定的总体目标不一致，即2024年度绩效目标设置不够明确、具体；部门设置的绩效指标与部门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不完全对应，如部门年度重点工作任务部门设置的绩效指标为“推动多党合作,按照《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2024年度政党协商计划》开展政党协商活动，加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协助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完成换届工作”，但部门设置的绩效指标未体现此方面，缺少重点工作任务、管理职责对应的绩效目标，年度绩效指标缺乏可考核性。
2.部门管理
（1）在职人员及“三公经费”控制情况
中国共产党昆明市晋宁区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核定编制18人，其中：行政编制 11人，工勤编制3人，事业编制4人。年末编制内实有14人，其中：行政 9人，工勤1人，事业4人。截至2024年年底，在职在编实有人数14人，在职人员控制率77.78%，在职人员控制较好。2024年度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中，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年初预算为70,000.00元，决算为48,013.50元，完成年初预算的68.57%，实现了“三公经费”只减不增的总体要求。
（2）预算编制情况
2024年，部门预算支出内容与部门年度目标一致，但预算编制金额与项目规模匹配度不高，部门整体支出预算5,001,180.97元（基本支出4,501,180.97元，项目支出500,000.00元），2024年决算支出5,897,441.14元（基本支出4,288,389.14元，项目支出1,609,052.00元），预算调整率为17.92%。
（3）制度建设
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统战部制定了《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统战部内务管理规定》对办公制度和工作纪律、考勤纪律制度、财务制度、保密制度、公文处理等方面进行规定；《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统战部财务管理制度》对预算管理及支出计划管理、费用报销、政府采购管理、固定资产管理规定等方面进行详细规定。要求各科室按照文件要求，严格执行局机关内部控制制度相关规定，规范管理。
[bookmark: _Toc32673][bookmark: _Toc32321][bookmark: _Toc30681][bookmark: _Toc6133]（二）过程情况分析
1.预算执行管理
（1）预算执行情况
部门本年预算收入5,675,199.23元，上年预算收入5,275,488.57元，比上年增加399,710.66元，增长7.58%。本年预算支出5,897,441.14元，上年预算支出6,190,284.16元，比上年减少292,843.02元，降幅为4.73%。其中基本支出较上年减少545,022.15元，降幅为11.28%，主要原因是人员退休（2人）减少支出；项目支出较上年增加252,179.13元，增长18.59%，主要原因是其他民族事务支出新一轮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暨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升级版工作经费增加。
（2）结转结余情况
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统战部2024年初结转和结余为526,662.96元，年末结转结余总额为304,421.05元，较上年减少42,2%，主要系宗教工作专项经费使用结转资金拨款支出增加25万元；非财政拨款结余984.05元与上年无变化。
（3）公用经费控制情况
2024年度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中，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年初预算为70,000.00元，决算为48,013.50元，完成年初预算的68.57%，三公经费控制情况较好。
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年初预算20,000.00元，决算数20,000.00元，与上年相同；本年度内无因公出国（境）情况发生；公务接待费,年初预算公务接待费为50,000.00元，本年公务接待费28,013.50元，本年比上年减少21,765.10元，均未超年初预算，均在正常开支范围内。
2.管理制度执行
一是资金使用合规性及管理制度执行情况。现场抽查核实，资产管理制度基本得到执行，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资金使用合规，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二是预决算信息公开情况。部门预算批复时间为2024年3月1日，按规定预算批复后二十日内在本级统一平台和部门门户网站上向社会公开，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统战部于2024年3月21日前按规定内容及格式公示了部门预算信息，至本次评价时，2024年度决算已公开。
三是绩效管理工作推进情况。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统战部2024年部门计划完成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开展了重点项目绩效跟踪以及绩效自评工作。
3.资产管理
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统战部资产配置、处置登记及时、规范，资产账务管理合规且账实相符。
部门政府采购项目采购程序基本规范。
4.监督管理
[bookmark: _Toc10420]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统战部对各下属单位或项目实施主体进行了工作监督和定期考核。
[bookmark: _Toc28489][bookmark: _Toc28444][bookmark: _Toc3235]（三）产出情况分析
1.职能管理
一是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习近平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的回信等系列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二是按照《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2024年度政党协商计划》开展政党协商活动6次。
三是印发《昆明市晋宁区开展党员干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五史五观五认同”教育实践实施方案》。
四是制定下发《晋宁区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五旗五徽五认同”教育实践实施方案》。
2.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bookmark: _Toc2866][bookmark: _Toc15324][bookmark: _Toc22600]一是强化政治引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习近平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的回信等系列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二是推动多党合作。按照《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2024年度政党协商计划》开展政党协商活动6次。加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协助民建晋宁基层委完成换届工作。
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乡镇（上蒜镇）、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太史村）等一系列项目。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
四是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开展宗教活动场所安全检查及消防演练。持续开展“五进”宗教活动场所活动，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五个认同”。
五是促进民营经济“两个健康”。组织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暨招商推介活动。常态化开展“大走访、大调研、解难题”活动，走访企业，征询意见建议。
六是推进党外知识分子和新阶工作创新发展。依托“马铃薯科技小院”推动打造党外知识分子实践创新基地，在昆阳街道太史村打造“宁心商行”新阶人士实践创新基地，集中展示推介晋宁好物。以牛恋村委会小渔村为核心，打造“晋宁区滇池南岸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示范带”，积极申报省级新阶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
七是提升港澳台侨工作。深入台企、台胞台属宣传惠台措施，开展台、侨宣传活动，发放宣传资料，解答群众咨询问题。充分发挥以商招商、以情招商优势，打造乡村旅居项目。
[bookmark: _Toc25322]（四）效果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争取上级民宗资金656万元，围绕全市关于打造滇池沿岸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圈的工作要求，实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乡镇（上蒜镇）、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太史村）等一系列项目；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争取上级资金20万元，实施双河彝族乡民族手工业融合创新非遗“刺绣”传承发展项目。
2.社会效益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紧扣“团结花开、幸福春城”目标，着力深化内涵、丰富形式、创新方法，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升级版，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昆明市当好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排头兵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召开晋宁区贯彻落实昆明市新一轮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动员会，全面安排部署创建工作；制定《晋宁区贯彻落实〈昆明市新一轮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暨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升级版〉的实施方案》；创新打造示范单位；配合、昆明市做好新一轮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暨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升级版，做好迎接验收工作。
3.生态效益
组织无党派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开展“迎国庆·促乡村振兴”“保护滇池·同心呵护美丽家园”等主题活动，活动过程中传播滇池保护、乡村生态修复知识，提升公众生态环保认知；支持民盟云南省委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调研相关工作，推动生态修复与保护。
4.可持续发展
推进新阶工作创新发展，调研走访挂牌的新阶人士基地、工作站，组织申报2024年市级新阶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工作站3个，在昆阳街道太史村打造“宁心商行”新阶人士实践创新基地；以牛恋村委会小渔村为核心，打造“晋宁区滇池南岸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示范带”。
5.满意度
本次共计发放问卷124份，回收有效问卷124份，综合满意度为93.66%。其中，部门人员发放问卷24份，回收有效问卷24份，满意度为95.07%；社会群众发放问卷100份，回收有效问卷100份，满意度为93.05%。具体分析如下表。
表8：调查问卷分析情况表
	序号
	问卷发放对象
	回收有效问卷数
	满意度
	问卷内容分析

	1
	部门人员
	24
	95.07%
	被调查者对单位2024年工作现状较满意；对人员结构、重点工作开展情况、2024年部门目标实现、资金预算安排、政策宣传工作效率、职工权益及福利及部门的办事能力、工作效率等方面做得到位较满意，受到了部门人员的肯定。

	2
	社会群众
	100
	93.05%
	大部分被调查对象认为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统战部在办理业务过程中的便携程度合理，在信息公开方面也较为满意，在基层服务、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方面也得到广泛认可，评价积极向好。


[bookmark: _Toc25988][bookmark: _Toc20524][bookmark: _Toc6426]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全方位、全过程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办法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发〔2019〕11号）《中共昆明市委 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昆发〔2019〕12号）及《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  昆明市晋宁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方案》（晋发〔2021〕9号）等法律规定和文件要求，根据区委、区政府对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的工作要求，对部门整体、重点项目进行各方位、各阶段绩效管理并进行考核，将考核结果与资金使用挂钩，使各项资金在工作任务中发挥最大的效益。
[bookmark: _Toc14370][bookmark: _Toc12097]（二）全域创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提质增效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10+N进”活动，按照“十个一”标准打造一批高质量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形成了“以点串线、以线连片、以片带面”的示范创建格局，积极申报创建第四批昆明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在今年配合昆明市新一轮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工作中，对线路设计、解说词、氛围营造等工作进行提升优化。
[bookmark: _Toc28177]六、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年初预算编制不够全面，预算调整率较大
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预算5,001,180.97元（基本支出4,501,180.97元，项目支出500,000.00元），决算数5,897,441.14元（基本支出4,288,389.14元，项目支出1,609,052.00元），预算调整率为17.92%。
基本支出减少212,791.83元，减少4.73%，主要原因是公用经费和人员经费相应减少。项目支出增加 1,109,052.00元，增加221.81%，主要原因是宗教经费项目、侨务工作、民族专项工作等上级拨款特定目标类项目纳入预算，区财政统筹支出。
（二）预算绩效管理有待加强，指标设置不全面
一方面，绩效核心内容体系不完善，指标设计的质量和层次尚需提高；另一方面，绩效评估衡量方式非常简单，导致评价内容不够全面，相关绩效评价工作比较粗浅，产出指标中，未对质量、成本等重要指标做出具体目标设置，具体体现在：
[bookmark: _Toc30656][bookmark: _Toc30682]一是绩效目标不具体。2024年预算申报的绩效目标与2023-2025总体目标一致，且目标设定不具体，缺乏可量化、可衡量的指标，难于有效评估成效；
二是绩效指标设置与年度工作任务不匹配。如：部门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中的机关日常运转、宗教事务等未在部门设置的绩效指标中体现，且未结合部门职能职责及年度任务按职能管理、重点工作任务、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发展等多个维度设置绩效指标。
[bookmark: _Toc25680]七、建议
（一）压实主体责任，强化预算管理理念，合理配置项目资金投入
加强资金的预算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专项资金大多执行年限长、资金体量大，在公共支出中所占比例较大，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直接影响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效益。建议部门及下属单位结合本次评价发现的问题分类做好管理工作。
一是控好新增项目资金量，合理申报预算资金，提高预算准确率。预算资金申报应按照当年实际需求进行申报，即根据预算项目管理制度规定的资金拨付进度和要求，按照当年计划任务数所需费用和当年应结算以前年度项目费用的实际支付数申报预算。提高预算资金编制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强化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强化日常预算管理机制，部门各项目归口处室及下属单位要严格把关预算安排，加强对年度实施项目内容的论证工作，合理安排项目实施进度，各项目开展实施应明确好完成时间节点以及款项支付计划，按支付计划编制项目预算资金，合理控制支出节奏，确保预算资金 “花得合理、花得及时、花得完”，提升预算执行效率。
（二）树立绩效意识，强化绩效激励约束作用
针对部门目前全面预算绩效观念的广度和深度认识不足的现状，建议部门提升绩效指标编制“针对性”。部门编制绩效目标时要做好绩效目标和指标的全面性设计工作，强化重点评价工作的权重占比，避免绩效指标 “面面俱到却抓不住核心”，因地制宜的制定部门适用的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真正发挥指标对工作的导向作用。部门继续深化绩效申报及自评工作，在不同项目核心绩效指标的细化、量化上下功夫，做到预算指标均能全面、科学地评价本部门履职情况、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项目资金运用情况，加快建立“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切实提高财政资金支出的使用效率。

附件：1.绩效目标表
[bookmark: _Hlk527019547]2.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
[bookmark: _Hlk527019566]3.抽样点资金使用情况表
[bookmark: _Hlk527019595]4.抽样点发现问题汇总表
[bookmark: _Hlk527019673]5.调查问卷结果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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